
桃園市立青埔國中學校運動校隊組訓辦法 

學務處擬定 106.12.11 經校長核准通過 

一、學生可以經由甄選、甄試、推薦、自我意願參加校隊選拔，經由選拔錄取者皆為校

隊練習生，加入校隊需填寫申請表，經監護人、導師及帶隊教練同意後方可加入。 

二、參加校隊前務必告知教練是否有重大傷病或病史，不得隱瞞。教練訓練時，務必注

重青少年的營養需求、運動傷害與心理調適，健全學生身、心、靈之健康發展。 

三、指導教練由學校聘任，擔任學生的指導工作應包含:指導運動規則、管理相關器材 

、養成運動技術、糾正生活行為、輔導課業學習、輔助升學進路。 

四、校隊練習生得依教練指示，依據訓練計劃、練習課表進行訓練。指導教練得依自我

校隊經營理念甄選或淘汰隊員。每次報名參加各式比賽前，指導教練應評估練習生

的出缺席狀況、操守品行、參賽實力與運動技術發展水準，甄選該次參賽選手，經

獲選參賽之學生，始為該次比賽之正式代表隊。 

五、學生參加校隊練習必須遵守各隊規定之時間管理，不得無故遲到或早退。學生家長

與校內未具管理權責之教職同仁，在球隊的練習時間內，未經過與教練協商之前，

不得干預教練對於練習生的指導、管理、選拔、派差。 

六、學生品行如有觸犯校規或隊規，除應告知學校行政單位依規定懲處之外，教練應先

做輔導教育，再依學生悔過情形進行懲處，輕者停止練習或參賽，重者禁賽或退隊。 

七、學生課業必須有努力學習及完成課業的態度，校隊教練與班級導師皆可自行訂立課

業學習標準，如未達標準，輕者停止練習，重者退出校隊。 

八、練習及比賽時間學生必須出席，受傷及不舒服皆需到場告知教練或隊長，不得無故

請假及曠練，練習出席率未達教練要求之目標，教練應以口頭、書面、電話告知導

師、家長，先期進行輔導改善，之後如輔導無效則以退隊辦理。 

九、參加校隊學生必須以校隊身份為榮，服從各隊之內部隊規及管理權責，並且應依據

體育組之工作分配，優先協助校內外體育活動以及相關的服務工作。 

十、校隊成立後，如遇有下列項目之一，則校隊應暫停練習或解散。項目包括:教練出缺、

教練調離本校無接替人員、練習生人數不足以成隊、練習生行為不檢違反法令或校

規、無經費支持、練習生家長反對設立或未符合學校教學發展。 

十一、各校隊的練習時間，由教練與學校共同討論，練習時間擬定或修改後，務必轉知

導師及體育組長知悉。學生除了取得公假資格之外，未經學校行政單位同意，校隊

練習時間不得違反學校規定亦不得占用上課時間或假藉任何名義、理由，缺席各班

課程或全校集會活動。 



十二、校隊使用之設備或器材，應以學習或訓練需求而準備，由學校提供之設備或器材，

應由年度預算之編配逐項購買，各校隊所需之器材應依競賽成績之優劣，經行政單

位審查後安排採買之優先順序。學校提供之設備或器材，以眾人皆能使用為原則，

不可私自藏用，訓練或比賽完畢後，必須繳回器材室。 

十三、學生參加校隊時，屬於個人部份的費用、膳食、住宿、器材、護具、交通、保險

等，應由學生自理。參加代表隊比賽時，屬於公費部份的獎金、補助、膳食、住宿 

、器材、護具、交通、保險等，應由學校行政單位核算編列。 

十四、校內教師兼任校隊教練時，如遇有各項賽事需要帶隊參賽而遺留有課務及假別問

題，應遵循相關規定辦理調、代課與公、差假事宜。未具備課務派代的比賽，應由

教練本人自行辦理調代課或商請教務處協助調課，代課費用自理。若比賽經學校要

求應派隊參加，遺留課務的代課費用得商請單位主管向家長會申請補助。 

十五、本辦法經  校長核准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